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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郑玄、王肃郊祀立说再审视

宁 镇 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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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郑玄郊、丘二分的主张是他的学术底线和逻辑起点，由此导致他对
《郊特牲》“周之始郊”等诸多问题的看法都未尽副实。王肃以郊、丘为一，周本

有二郊，在立说的周延性上远较郑君为优。郑君之误，多据纬书及信 《周礼》太

过，是主要原因；王肃之说不唯博引经子史传以为证，更上承贾、马、先郑诸儒，

故王说既有广泛的文献适应性，又秉承经学内部一贯的知识谱系。王肃虽引及
《孔子家语》，但该书在其证据系统中地位并不突出，辨伪学者囿于经学门户之见，

对 《家语》的作用有夸大之嫌。学者由 《家语》与他书之间的 “互见”径指其为

王肃作伪铁证的辨伪逻辑，实受伪 《古文尚书》辨伪方法的误导，系经典辨伪学
“范式”的扩大化，其结论并不可信。

关键词：郊祀　圜丘　禘祀　孔子家语

郑玄、王肃关于郊祭的认识分歧，是经学史上的著名论题。魏晋以降，申郑、宗王者皆不

乏其人，两派相攻，终使这一争论成为经学史上历经千载的大问题。① 现今在新的文献视野下，

双方的是非曲直无疑也迎来新的检证机遇，尤其是可以使我们对双方在文献使用上的得失短长

有更为清醒的认知。郑、王关于郊祀的争论牵涉到很多方面，兹依论题不同，分别述之。

一、郊、丘关系

郑、王郊祀论争中很重要一项内容就是关于郊、丘之间的关系。对此，孔颖达在释 《礼记·郊

特牲》篇名时曾有详尽归纳：“既以郊祭名篇，先儒说郊，其义有二。案 《圣证论》以天体无二，

郊即圆丘，圆丘即郊。郑氏以为天有六天，丘、郊各异。”② 简单地说，在郑君看来，郊、丘本

为两祭，而王肃的 《圣证论》则主郊、丘为一。郑玄之说，主要的证据其实就是纬书，具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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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项目号１２＆ＺＤ１３３）、上海０８５社
会学学科内涵建设科研项目资助。承蒙两位外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参见李振兴：《王肃之经学》，台北：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１９８０年；史应勇：《郑玄通学及郑
王之争研究》，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７年。

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４４４页。



说就是纬书中的 “六天说”及 “感生说”。此二说本是二而合一的东西：六天，包括一个至上神
“皇天上帝”和 “五天帝”（分别为居紫微宫的 “北极耀魄宝”，及居太微宫的东方苍帝灵威仰、

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① 而 “五天帝”即为
“感生帝”，即 “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② 郑玄认为圆丘之祭是祭作为至上神的
“皇天上帝”，而郊祭则只是祭感生帝，具体到周，就是东方苍帝灵威仰，因此二者区别明显。

与郑玄不同，王肃则主郊、丘合一：“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③ “郊则圆丘，圆丘则郊。所在
言之，则谓之郊。所祭言之，则谓之圆丘。于郊筑泰坛，象圆丘之形，以丘言之，比诸天地之
性。故 《祭法》云： ‘燔柴于泰坛’，则圆丘也。”④ 王氏对 “天”的理解，大有推本求原之意，

不似郑氏般有神学化的组织和建构。⑤

郊、丘之辨，经有清一代学者的辨析，应该说是非已趋厘清。⑥ 晚近以来，学者更进一步从
文献、史实角度证明郑君郊、丘二分说是站不住脚的，王肃对其批评颇有实据。⑦ 说到郊祭，其
实商周甲骨卜辞即已出现。学者已指出，殷墟甲骨卜辞中的 “蒿土”、 “膏土”实应释为礼书中
习见的 “郊社”，“蒿”、“膏”与 “郊”实音近通假。另外，周原甲骨刻辞中的 “祠自蒿”也应
释为 “祠自郊”。⑧ 关于用 “蒿”代指 “郊”祭的史实，晚近以来还得到包山战国楚简的进一步
证明。⑨ 值得一提的是，新近公布的清华简 《金縢》篇，其 “郊”字写作 “鄗”，瑏瑠 亦从 “高”

得声，与 “蒿”近。从商周甲骨刻辞所记郊祭来看，它与后世礼书所记基本一致，即为在国都
郊外举行的祭天之祀，瑏瑡 根本没有郑玄所谓灵威仰之类光怪陆离的名称。另外，学者还指出卜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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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诸神名的纬书来源，见上引 “正义”。另，亦可参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年，第１４２７—１４２８页。

参见 《礼记·大传》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郑注，孔颖达： 《礼记正义》，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第１５０６页。

参见 《礼记·祭法》首节孔疏 （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５８７页）。

参见 《礼记·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下孔疏 （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５２页）。

顾颉刚曾提到王肃以 《孔子家语》及其注将郑玄的 “六天”说 “摧陷而廓清”。顾氏所持 《家语》系王
肃伪作的看法今天看来虽然已经过时，但其指出王肃对源自谶纬的 “六天”说的 “反动”，还是非常精
到的。（详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３５４—３５５页）

孙希旦对郑玄郊、丘二分说多所批评，参见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６９０
页。就连主张 《家语》系王肃伪造的孙志祖也说： “案郑注 《礼记》以 ‘迎长日之至’为夏正建寅之
月，其说非是，盖误分郊丘为二，因以冬至圜丘之郊为孟春启蛰之郊也，王肃此注驳之良是。”（孙志
祖：《家语疏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９３１册，第２２８页）

参见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１３页；钱
玄：《三礼通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８９页。

李学勤：《释郊》，氏著：《缀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８９页。

参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５页；李零：《考古发现
与神话传说》，《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７３页。关于包山简此字，还
有释作 “犒”，或指焚蒿以祭等理解 （详见晏昌贵：《巫鬼与淫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第２８２页），鄙意以为均不确。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一）》，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１５８页。

后世封建王朝所行南郊郊天之祀，基本上即据儒家礼书而来，但这其中有段时期是例外的，那就是秦
至西汉后期实行的却是空间分布更为广泛，祭祀对象亦颇驳杂的祠畤祭祀体系。据学者研究，回归
《周礼》等礼书记载、有明显 “复古”色彩的后世南郊郊天之礼，最初发端于西汉末的祭祀改革，并最



中的 “凡丘”实即 《周礼》的 “圜丘”，① 而于 “凡丘”祭天帝的卜辞说明，郑玄郊、丘二分，
“圜丘”专祭所谓皇天上帝之说同样只是臆测。关于 “圜丘”一语，学者还指出其实仅见于 《周
礼·春官·大司乐》，且郑氏对其理解有误： “其实凡先秦文献所见祀天正祭之礼，皆曰郊天、

郊祀，或径称郊，其例俯拾即是，而从不见 ‘圜丘祀天’之说，足见此说非周代祀典之实录。”②

郑、王之是非既明，我们反过来有必要检讨一下他们各自立说的文献依据，这对理解两者
经学诠释之取径，也许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如前所述，郑氏立说主要是根据纬书，它们的荒
诞性历代学者都有批评，甚至一些申郑者也不讳言。孙诒让即评论道：“但郑谓圜丘祭北辰耀魄
宝，郊祭感生帝灵威仰，诸名本于纬书，王肃难之，持论自正。”③ 关于郑氏注经中喜引纬书的
倾向，前人已有定评。与之相应的是，我们看马昭驳王援郑也是多引纬书。④ 马昭秉承郑学，恪
守家法，对纬书几乎不假思索地尊信，实际上他们与王肃一派是缺少对话基础的。有意思的是，

孙星衍申郑驳王同样也是遍举纬书及 “感生”。从证据学角度来说，这已暗示此说蹊跷：如果没
有异类文献的证据，如果离开谶纬文献此说便无征，这不正说明问题吗？需要指出的是，针对
唐宋以来学者批评郑氏引纬书注经，孙星衍则力辨纬书源头甚早，他的证据就是所谓 “亡秦者
胡”之类谶语。⑤ 以现代的谶纬学研究而论，尽管学者并不否认先秦已有所谓零星谶语，但纬书
的正式、大规模出现却是西汉后期的事情。⑥ 孙氏甚至认为 《礼纬·稽命徵》多存夏、殷古礼，

这其实和郑玄信纬书为孔子亲著，指 《周礼》系周公 “致太平”之书同其旨趣，是不值一驳的。

相对于郑氏的多据纬书，王肃驳郑的主要依据则比较平实。观上举孔颖达 《礼记正义》所
举王氏证据，不外 《周易》、《礼记》、《尔雅》等正统的儒家经传。不过，这其中有个例外，那
就是 《孔子家语》一书。比如王肃 “天体唯一”的看法明显针对郑君对 “五帝”的理解及其
“六天”说，而其说正出自 《家语·五帝》：“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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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由新莽朝提出的 “元始仪”才最终确定下来。（参见田天：《西汉末年的国家祭祀改革》，《历史研究》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①　沈建华： 《从殷代祭星郊礼论五行起源》， 《初学集———沈建华甲骨学论文选》，北京：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４９页。不过，沈氏论甲骨卜辞之郊祭而未注意到上述李学勤 《释郊》之文，似是一失。

杨天宇：《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氏著：《经学探研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６０页。

此外，钱玄的看法大体相同，他认为 “《周礼》中之圜丘 （昊天）、上帝、五帝三级制，全为 《周礼》

作者之构想。先秦祀天神衹有天 （昊天），或称上帝，其祀即 《左传》、《礼记》及其他书所述郊祭”。
（钱玄：《三礼通论》，第４８９、５００页）也就是说，《周礼》书已误，郑玄对它的解释又误，实可谓错
上加错。

孙诒让：《周礼正义》，第１７４５—１７４６页。孙氏曾于 《周礼正义略例十二凡》中说： “然如郊社禘袷，

则郑是而王非”，在郊祭问题上总体还是肯定郑说。当然清代亦有大儒维护郑氏的郊、丘二分说，因此
也为郑氏的引据纬书辩护。最突出的就是孙星衍，其在 《问字堂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中专
辟两卷 （卷５、卷６）申郑、驳王。孙氏 “宗圣”的正统观念甚浓，这种门户之见导致其申郑驳王时每
每陷入情绪化，因此在论证上就显得粗疏。

如马氏为郑君 “感生帝”说辩护时所引的 《河图》、《中侯》之类，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
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５８７页。

参见孙星衍：《六天及感生帝辨》，《问字堂集》卷５，第１１９页。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０页；陈槃： 《谶纬溯原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１１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影印本，第３１７页；钟
肇鹏：《谶纬论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６页；曾德雄：《谶纬的起源》，《学术研究》

２００６年第７期。



神谓之五帝。”① 也就是说，王氏是依据 《家语》把 “五帝”理解为 “五行”之神，并非 “灵威
仰”之属的 “感生帝”。申郑论者大多指责王氏造作 《家语》以助其说，但同样应该指出的是，
《孔子家语·五帝》篇相关内容并非该书仅见， 《礼记·月令》、 《吕氏春秋·孟冬纪》、 《左传》

昭公二十九年等所载也多有与之相合的部分。也就是说，就 “原材料”而言，并不存在王肃作
伪的问题，这一点就连直斥 《家语》系王肃伪作的孙志祖等人也不能否认。② 后人辑王肃 《圣证
论》曾收入南朝张融的 “评”，张氏一向是推崇郑玄的，其谓：“玄注泉深广博，两汉四百余年，

未有伟于玄者。”③ 但对于郊祀问题，他也从学术史角度看出郑说的空前孤立：“汉世英儒自董仲
舒、刘向、马融之伦，皆主周人之祀昊天于郊，以后稷配，无如玄说配苍帝也，然则 《周礼》

圜丘，则 《孝经》之郊。圣人因尊事天，因卑事地，安能复得祀帝喾于圜丘，配后稷于苍帝之
礼乎？且在 《周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则郊非苍帝，通儒
同辞，肃说为长。”④ 他也承认：“然二郊之际，殊天之祀，此玄误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
玄虑之失也。”⑤ 张融的评价不只为王说又找了 《诗经》方面的证据，还向我们指出王说实为自
董仲舒到马融的一贯之论。贾公彦也认为：“……则先郑与王肃之等，同一天而已，似无六天之
义，故以天解昊天上帝为一也。”⑥ 因此，可以说王肃之说既承自前贤，又有他书为证，而且这
“他书”也远非 《家语》一书。其他如 《逸周书·作雒》云： “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
以后稷”；《礼记·礼运》谓：“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孝经》也说：“郊祀后稷以配天”，

从这些记述中可见天、帝本一体，我们看不出郑氏所谓 “五天帝”之分的烦琐。⑦ 另外，就文意
求之，《逸周书》的 “丘兆”之祭，显然就是郊祭，⑧ 而 《周礼》之 “圜丘”显亦与 “丘兆”有
关，也就是丘、郊本为一事，同样是王说近理。 《逸周书》的记载还说明，所谓 “丘”，可能确
如上引学者指出的，仅仅是祀天之所，本非什么专门的祭名。郑君信 《周礼》太过，⑨ 遂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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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此为 《礼记正义》所引 《圣证论》引 《家语》之文。其中五行次序，各本多有差异。今 《家语》同文
书局本、唐 《长短经》所引同于 《圣证论》所引。但丛刊本 《家语》作 “水火金木土”，王应麟 《玉
海》同；《尚书正义》引作 “金木水火土”； 《太平御览》作 “木金水火土”、 “木金火水及土”。今按，
《圣证论》等书所引作 “木火金水土”当系 《家语》原来的顺序，因为这正暗合 《家语》下段勾芒等
“五正”次序，也与 “明王死配五行”略同 （只有 “黄帝配土”前提至 “火”、“金”之间，恐怕是因为
“黄帝”而做的特殊处理）。

孙志祖：《家语疏证》，《续修四库全书》，第９３１册，第２２８页。
《旧唐书》卷１０２ 《元行冲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３１８１页。

邢昺：《孝经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５５３页；亦可参见马国翰辑：《圣证论》，《玉函山
房辑佚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９９７页。
《旧唐书》卷１０２ 《元行冲传》，第３１８１页；亦可参见马国翰辑： 《圣证论》， 《玉函山房辑佚书》，第

１９９７页。

贾公彦：《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７５７页。

孙诒让曾指出 《周礼》一书系统中 “天”、“上帝”、“五帝”涵义是不同的，裘锡圭认为从 《周礼》中
可以看出由 “天帝”概念已经分化出来上帝 （感生帝）的概念 （参见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
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１７页）。裘说等于从
另一个角度证明 “天”与 “上帝”的概念本来也是不分的。

朱右曾即明指此丘即圜丘；刘师培也说：“据 《礼记·郊特牲》、《祭法》孔疏引王肃 《圣证论》以圜丘
即郊，证以本书，其谊实合”，二说参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３３页。

皮锡瑞曾提到郑玄 “以 《周礼》为经”，且 “尊崇 《周官》太过，而后人尊崇郑义又太过”，可谓定评。
（参见皮锡瑞：《经学通论》卷３，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４年，第５—６页）



“圜丘”过度诠释，其实与先秦祀典并不符合。

由上可见，从对文献的选择和处理来讲，王肃较之郑玄应该说更加审慎、平实。郑玄作为
熔铸今古文于一炉的一代宗师，气魄之大、成就之高自不待言，但特立高标、自信太过，却使
他的 “自创新义”及多引纬书实际上构成对儒家经典文献的冲击和反动 （所谓 “宁道孔孟误，

讳言郑服非”）。王肃解经取径显与郑君有异。首先是谨守儒家经传，“考信于六艺”，复归古文
经学一贯的治学旨趣。眼界虽不免失之于狭，但较之郑君庶几无浮泛、荒诞之弊。而且，既然
“考信于六艺”，就必然折中于孔子，这也是其重视 《孔子家语》的主要原因。孙志祖力主 《家
语》为伪书，但也承认，王肃依 《家语》所持 “五帝”说，“后世学者宗之”，但却又认为：“然
以五行之神谓之五帝，伪为孔子之言，则不足以服康成也”，① 关于孙氏提到的王肃利用他书中
的 “原材料”，再冠以孔子言论名义的所谓 “作伪”套路是否可信，本文最后一部分还会有集中
讨论。不过，虽然 “伪为孔子之言”，但后世学者却不能不 “宗之”，这其实很值得反思。其次，

诚如前述张融所论，王肃解经的另一特点是多依遵贾、马、先郑旧说，在知识谱系上更强调继
承性和连贯性，在平实之外，知识考古上无疑更有来历，这同样也是古文经学的传统法则。

其实，郑君分郊、丘为二，这是他的一大学术底线。如上所论，即便就郊、丘问题本身来
看，郑说也有明显失误。而古代礼制中，郊祀牵涉甚广，郑君守此底线，必然导致他面临更多
史实及文献挑战。即以周、鲁郊祀异同为例，郑君一方面把 《郊特牲》之 “周郊”硬说成 “鲁
郊”，以求为所谓周冬至 “圜丘”之祀预留位置；另一方面，同为 《郊特牲》之 “郊”，郑解一
会说周礼，一会说鲁礼，左支右绌，进退失据。此等尴尬，皆源于其先入为主的底线，兹再进
而论之。

二、周、鲁郊祀异同

郑玄对周、鲁郊祀之别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其 《礼记·郊特牲》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

日以至”注中：

郊天之月，而日至，鲁礼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鲁以无冬至祭天于圆丘之事，是
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为人君，当斋戒自新耳。周衰礼废，儒者见
周礼尽在鲁，因推鲁礼以言周事。②

其中，“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明出纬书 （《易纬·乾凿度》），郑君尊信之，因此成为其立说
的一个新支点。既然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那周之郊祀自然也在正月；而郊、丘分祀又是其
立说另一学术底线，所以在郑氏看来周之冬至绝对不能再有郊，只能是圜丘之祀。但既然 《郊
特牲》说 “周之始郊，日以至”，明确讲冬至有郊，明与郑说不合，因此他只能把它硬说成
“鲁”礼，此无异于篡改经文，此一误也；③ 《郊特牲》系统虽只见冬至郊 （且只说周，未言鲁），

但既说 “始郊”，就得有 “次郊”，即郊祀明有二次，俱为郊祭，郑玄却两分为圜丘与郊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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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孙志祖：《家语疏证》，《续修四库全书》，第９３１册，第２２３页。

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５２页。

孙志祖亦谓：“明著周字而郑注乃解为鲁礼……此说之不可通者也。”（参见孙志祖：《家语疏证》，《续
修四库全书》，第９３１册，第２２８页）今学者亦指郑君此处实为 “强词夺理”，可为定评，参见前揭詹
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第３１３页。



样是没有道理的，① 此二误也；前面举郑说分圜丘与郊为二祀，前者为祭昊天上帝，后者为祭五
天帝之属，即感生帝。但我们看 《郊特牲》明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大报天而主日也”，
《祭义》也说：“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然则，此两处之 “天”止为感生帝乎？此三
误也。郑玄注 《郊特牲》“郊之祭，迎长日之至”为夏正建寅之月，那就说明他把此处之 “郊”

理解为 “周郊”，但却又硬把下文 “周之始郊，日以至”说成是 “鲁礼”，此两处俱为 《郊特牲》

文，而郑氏随文释义，前后矛盾竟一至于斯，此四误也。其实，即便力主 《家语》为伪书的孙
志祖、范家相，也不同意郑君之说。孙志祖云：“郑注 《礼记》以 ‘迎长日之至’为夏正建寅之
月，其说非是。盖误分郊丘为二，因以冬至圜丘之郊为孟春启蛰之郊也，王肃此注驳之良是。”②

范家相则谓：“盖郑氏分圜丘与郊为两事，既以冬至祀圜丘，则正月不应复有郊。故引 《易纬》

以为郊必正月，而圜丘则另为冬至之祀。又引后稷祈农之说，以见因郊而又祈谷，合二说为一
说，又因记之下文有 ‘周之始郊，日以至’二句，于前说殊为难通。故又解以为此乃鲁之始郊，

非周之始郊。其说似为难通。”③ 孙、范二氏的批评，都非常中肯。尤其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
提到郑君致误的根由，即在于郊、丘二分说，这和我们一再指出的郑氏的学术 “底线”和 “逻
辑起点”也正合。正是这样的 “底线”和逻辑起点限制了他本来应有的文献视野，所以郑说在
面对其他文献时所面临的困境要远较王说为大。④

郑氏对周、鲁郊祀理解如此荒谬，表面上看，在于上述的 “底线”和 “逻辑起点”，进一步
追究的话，仍在于他的文献依据：即极信 《周礼》和相信纬书。他对这两方面的坚持甚至到了
迂腐的地步。那么，王肃如何呢？王氏此处又引到 《家语》之文：“《孔子家语·郊问》云：定
公问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对之与此 《郊特牲》文同，皆以为天子郊祀之事。”⑤ 既是 “天子郊祀
之事”，那就明非 “鲁礼”，王肃引 《家语》明显是针对郑说而发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
证据，《家语》其实只是最后提到，王氏前面还备引 《诗经》、 《礼记》、 《周礼》等书。尤其是
《周礼》的引用，无异于直指郑君要害，也就是说，即便是郑君极信之书，其中也同样有对其不
利的证据。前人于此往往视 《家语》为王氏的 “秘密武器”，皆缘于 “伪书”的成见，而罔顾王
氏对 《诗经》、《礼记》、《周礼》等书的称引，这是有失公允的。马昭之申郑，连 《礼记》都不
信，真的是 “宁道孔孟误，讳言郑服非”了。倒是著 《家语辨伪》的范家相比较清醒：“王肃据
董仲舒、刘向之说，作 《圣证论》以辟之。谓 ‘迎长日之至’与 ‘郊之用辛’俱是周之郊，而
非鲁之郊。俱在建子之月，而不在建寅之月。其正月之郊，乃祈谷之郊，与圜丘合享无涉。因
引 《月令》‘孟春祈谷于上帝’及 《左传》孟献子 ‘启蛰而郊’之语为证。于是历代因之，并方
圜二丘为一，而皆祭于南郊。黄楚望谓康成礼家，未可轻非，王肃之说乃古今不决之疑。然肃
之说，实长于郑也。”“然肃之说，实长于郑也”，由主张 《家语》为 “伪书”的学者之口说出，

这非常耐人寻味，也让我们见识了乾嘉汉学家严谨、求实的一贯学风，较之马昭之徒的曲意弥
缝，其高下又何啻霄壤？清黄以周亦认为 《家语》及王说近理：“鲁郊启蛰，无日至郊，郑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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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但马昭为郑玄辩护云：“言始郊者，鲁以转卜三正以建子之月为始，故称始也。”（参见孔颖达：《礼记
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５３页）马说其实只是强调 “始”，对 “始郊”连言的解释是苍
白的。

孙志祖：《家语疏证》，《续修四库全书》，第９３１册，第２２８页。

范家相：《家语证伪》，《续修四库全书》，第９３１册，第１４５页。

孙希旦就指出郑氏郊、丘二分说在面对 《丧服小记》、 《大传》时的难以自洽。参见孙希旦： 《礼记集
解》，第６９０页。

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５２页。



义，当从王说。”① 另外，学者曾对 《春秋》所见之郊礼进行统计，有两点发现：一、每年只郊
一次；二、郊之时间多在周正四月，即夏历二月。② 这与 《家语》的说法确实比较接近 （《家语》

所谓 “鲁无冬至大郊之事，降杀于天子”）———鲁其实只存一次郊，但非冬至郊，而是祈谷之
郊。近来学者亦指出，古来学者或以为鲁亦得郊天，行天子之礼，其实是由误解 《礼记·明堂
位》所致，且他们亦多把 《尚书·金縢》、《史记·鲁世家》的 “王出郊”之 “郊”理解为郊祭，

但清华简 《金縢》此句作 “王乃出逆公，至郊”，准此，则此处 “郊”仅为方位处所词，根本不
是郊祭，学者据此发挥的鲁得行郊天之礼的说法也是虚幻的。③

另外，王肃虽引 《孔子家语·郊问》，且云此篇内容与 《礼记·郊特牲》同。不过，细察
之，《郊问》之内容相对于 《郊特牲》还是有两点明显不同：其一，《郊问》行文条理清晰、终
始一贯，而 《郊特牲》则属琐碎、零散之文；其二， 《郊问》相对于 《郊特牲》还有多出的内
容，最突出的就是：“（孔子曰）至于启蛰之月，则又祈谷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礼也。鲁无冬
至大郊之事，降杀于天子，是以不同也。”《家语》借孔子之口明说鲁郊降杀于天子，无冬至郊，

只有正月祈谷之郊。即周二郊，鲁只存一郊。这与上述王肃的主张正合。④ 这两点不同，也正是
后人怀疑王肃伪造 《家语》以申己说的证据。如范家相即云：“《郊特牲》文散而不属，乃记者
零星解经之文，并非孔子之言。今添入定公问答，汇作夫子之言，杂下注语，虽较原文颇有头
绪可寻，而真面目失矣。”⑤ 范氏承认 《家语》之文较 《礼记》连贯、有条理，但又认为是王肃
把 《礼记》零散之文进行整理的结果。范氏所说问题，牵涉到晚近比较热门的古书章句结构演
进形态问题，不能不辨。由于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我们确实发现有些古书章句结构的演变走
过从 “无机”到 “有机”这样的过程 （即所谓从零散到有条理），但我们同样发现有些古书早期
结构严整，后来反而零散、无序。这提示我们，古书章句结构进化论的观点，必须要满足这样
的条件，即参与比较的两书应该是在同一传承线索上，或有较为直接的因袭关系。但实际上由
于古书流传的复杂性，这样的条件是很难保证的：由于传本的众多或因承环节的断裂，导致很
多时候古书章句结构上的 “有机性”并不能 “与时俱进”，相反，却时常出现倒退的现象。⑥ 依
此再来衡量范家相此处之说，无疑就流于简单化，因此也并不具有必然性。关于论者以 《郊问》

相对 《郊特牲》 “有机”来辨 《家语》造伪的逻辑，本文第四部分还有详细讨论，并有相反举
证，此不赘。另外，退一步讲，即便此处真的是 《郊问》直接承 《郊特牲》而来，并将其整理
得 “有机化”，且扣上 “孔子曰”的帽子，但这依然不能达到 《家语》辨伪的目的，须知， 《家
语》辨伪学最终目的是要把所有这些工作都归诸王肃，但这却是无法证实的。仅依王肃有作伪
“动机”就率尔论定，并不能服人。相反，把很多言论归之孔子进而为己说张目，这是西汉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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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黄以周：《礼书通故》，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６１５页。

杨天宇：《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氏著：《经学探研录》，第５７页。

参见马楠：《〈金縢〉篇末析疑》，《清华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期。另外，为 《礼记》、《家语》两书所
共有的 《礼运》篇，载孔子之言 “鲁之郊禘，非礼也”，其中之 “郊”，亦当为启蛰之郊，非冬至郊天
之礼。

王肃的 《家语》注与此也基本相同：“鲁无仲冬大郊之事，至于祈农与天子同”（丛刊本 “鲁”讹
为 “兼”）。

范家相：《家语证伪》，《续修四库全书》，第９３１册，第１４５页。

例如，从文理上看，《郊特牲》“始郊”之后，不知所终；而 《郊问》“始郊”之后继之以 “至于启蛰之
月，则又祈谷于上帝”，文气连贯，有始有终。然则，《家语》“作伪”与 《礼记》“缺漏”，到底何者更
为可信呢？



先秦就有的现象，① 而且非常普遍，是绝不能视为 “作伪”的。何况，如上所述，王肃之说无论

从史实还是古代礼制看，都更有理据。然则，王肃伪作 《家语》之说，岂可信乎？如 《礼记·

郊特牲》正义所述，王肃引据 《家语》之书的主要目的，是想指出像 《郊特牲》之文的 “周之

始郊，日以至”之类， “皆以为天子郊祀之事”，非什么 “鲁郊”，但如上文分析，此点至为显

豁，且王氏仅仅 “考信”于六艺如 《诗》、 《礼》者，即可轻松击破郑说。换言之，在王氏的证

据系统中，《家语》的作用并非是不可或缺的，历来辨伪学者指王肃伪作 《家语》以驳郑，实缘

于对此书在王肃证据系统中的作用估计过高。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王肃之说其实是有不同版本的，这一点只有清孙志祖注意到了。依
《家语》及王注，“鲁无冬至郊天之事”，只有一郊，但 《礼记·郊特牲》正义云：“崔氏皇氏用

王肃之说，以鲁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谷。故 《左传》云 ‘启蛰而郊’，又云 ‘郊祀后

稷以祈农事’，是二郊也”，明显不同，故而孙志祖深致此疑：“与 《家语》又不同，何也？”② 而

且，崔皇二氏所引王肃之说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马昭驳王肃，马氏的结论就是 “是鲁一

郊则止”，他们都认为王肃主张鲁有二郊。这与 《家语》本文及王肃的注是明显不同的。莫非其

驳郑与注 《家语》异时而作，故而有此矛盾？但 《圣证论》下文还提到王肃就直接引 《家语》

以为证，不能说他主张鲁为二郊时未见 《家语》也，这又如何解释呢？我们以为马昭及崔、皇

二氏所持所谓王肃认为鲁有二郊，其实是一种误解，导致这种误解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承郑玄

之说，认为 《郊特牲》之文是 “鲁礼”，而王肃又据此文力证本有二郊，遂演成 “鲁有二郊”这

样的认识。当然，他们批判的重点在 “二郊”，因为这与郑君的郊、丘二分是明显不同的。不

过，王肃在 《家语》注中还对此反复申说，甚至对郑说进行不点名的批评。所以，我们还是应

该相信 《家语》及王肃的注才是王肃的真实主张。

三、郊祀与禘祀

郑、王关于郊祀的争论，还经常牵涉到禘祀，因为古代祀典中郊、禘均为常见大端，无法

回避。由郑、王对郊、禘关系的认识，更可见二者的立说根据及学说特点。

对于禘祭，郑君理解得比较宽泛。《周礼·春官·大司乐》郑君对 “冬日至”于 “圜丘”祀
“天神”，“夏日至”于 “泽中之方丘”祀 “地祇”以及在宗庙之中祀 “人鬼”，注云：“此三者皆

禘，大祭也。天神则主北辰，地祇则主昆仑，人鬼则主后稷。”③ 也就是说，天、地、人鬼俱可

禘祭。另外，郑氏还提到：“天子祭圆丘曰禘祭，宗庙大祭亦曰禘，三年一袷，五年一禘，则合

群庙毁庙之主于太祖庙合而祭之，禘则增及百官配食者审谛而祭之。天子先禘袷而后时祭，诸

侯先时祭而后禘袷，鲁礼，三年丧毕而袷，明年而禘，圆丘、宗庙大祭俱称禘祭，有两禘，明

也。”④ 与郑君将禘祭理解得较为宽泛不同，王肃则认为禘仅为宗庙之祭。如 《诗·商颂·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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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早就注意到：“自周秦之间，谶纬杂书，一切诡异神怪之说，率托诸孔子，大抵诞谩不足信。”参
见清四库馆臣为宋胡仔 《孔子编年》所写之 “提要”。（永瑢：《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７年，第７９６页）

孙志祖：《家语疏证》，《续修四库全书》，第９３１册，第２２８页。

贾公彦：《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７９０页。

马国翰辑：《圣证论》，《玉函山房辑佚书》，第１９８９页。按，《圣证论》此条源出 《魏书·礼志》孝文
太和十三年诏引郑玄之说。另外，《通典》卷５０引此条无 “天子先禘”二句，略异。



小序：“长发，大禘也。”郑笺云：“郊祭天也。”但王肃曰：“大禘为殷祭，谓禘祭宗庙，非祭天
也。”① 另外，王肃又云：“按 《尔雅》云 ‘禘，大祭也’，‘绎，又祭也’，皆祭宗庙之名，则禘
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圆丘及郊也。”② 这样，在王氏看来，作为宗庙之祀的禘就与祭天之礼的
“郊”祀划然有别。后世学者围绕郑、王二说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亦长期聚讼。

事实如何呢？从商代甲骨卜辞看，禘祭已多见。从禘祭对象看，则四方、高祖、先王、自
然神等等，可以说不一而足，并不局限于哪一种。准此，则于郑说似有利。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进入西周以后，禘祭的对象有了明显变化。从目前发现的铜器铭文来看，西周禘祭对象从
殷商的泛礼众神，一变而为专礼祖先神，特别是近世的直系祖先 （并非一定要是始祖）。③ 这样，

又与王说较近。然则，到底是郑君之说神交殷商？还是王说恪守了西周以来的古义？我们认为
后者更有理据。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郑玄并没有见过类似甲骨卜辞这样的原始材料，既如此，

他对禘祭含义较宽泛的理解为什么又能够与甲骨卜辞接近？这还要提到禘祭在东周以降的另外

一个特点，那就是随着禘祭的常态化以及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本来专礼祖先神的
禘祭后来又演变为一般祭祀的代称，并因此具有较宽泛的意义。④ 既是泛称，自然天、地、人鬼
均可囊括。所以，郑君之说之所以能与殷墟卜辞偶合，并不是由于他有神交殷商的本领，实源
于他呼应了东周以降禘祭趋向泛化的史实。⑤ 不过，也要提到的是，虽然禘祭东周以降有泛化的
趋向，但西周以来禘祭专祀祖先神的传统仍然非常执着地被坚守着。如我们看 《春秋》及 《左
传》中举凡实际涉及的禘祭均为祖先宗庙之祭 （甚至古文逸礼还专门有 《禘于太庙礼》），就是
一个有力的证据。最后，即便是其他文献中禘祭可以理解为泛化趋向的，很多时候也是挥之不
去宗庙之祀的影子。⑥ 有鉴于此，我们才觉得王肃之说恐怕更符合西周以来的古义。特别是在禘
祭趋向纷纭、泛化的情况下，王说显得更为清醒，即在训诂上多倾向推本求原，这再一次向我
们展示了王肃作为古文家一贯的治学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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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孔颖达：《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６２５页。

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５２页。

刘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礼》，《考古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４期；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
论》，第３４５—３４８页；彭林：《周代禘祭平议》，尹盛平主编：《西周史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
版社，１９９３年；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７０—７２页；曹玮：《西周时
期的禘祭与袷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６），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参见曹玮：《西周时期的禘祭与袷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６）。其实，不光是禘，

郊祀后来也有泛化的倾向。

有学者说：“殷商时代及其以前，所谓 ‘禘’祭含义颇广，并不如王肃所说 ‘禘祭宗庙’而不祭宗庙之
外诸神，郑君说 ‘大禘’为 ‘郊祭天’似无不可。”（陈戍国：《诗经校注》，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５年，

第４４３页）陈氏 《中国礼制史·先秦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对郑说亦颇有同情 （参见
该书第３章第６节），正缘于未辨郑说之所以能与殷商偶合，并不在于郑氏看到了更早的材料，实在于
他呼应了东周以来禘祭泛化的事实。
《礼记·大传》：“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很多学者理解为 “祭天”，但这其实不过是由 “祀祖”推
演出来的一种需要。从禘、郊、祖、宗这些名称看，也多与祖先之祭有关。虽然 “郊”本为祭天，但
此处郊的对象却是尧、鮌等祖先神，虽为祭天时配祭，同样挥之不去的是祖先之祭的影响。学者亦指
出郑谓禘乃祭天的最权威资料不过是 《礼记·丧服小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一
段话，但 《丧服小记》本意是在讲宗法，郑谓祭天，同样圆枘方凿 （参见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
国传统宗教综论》，第３４７页）；所以学者或从神话学角度指出，在中国上古历史传说与神话的交织中，

以祖先祭祀为核心内容的世系传说始终是首要的、根本性的。（参见常金仓：《中国神话学的基本问题：

神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氏著：《二十世纪古史研究反思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第１３１页；李零：《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李零自选集》，第５８页）



郑氏立足于晚周 “禘”祭泛化的史实，将禘祭含义理解得较为宽泛：天、地、人鬼俱可禘
祭。但如上所论，郑君同样又要固守郊、丘非一，实为两祭的学术底线。这一底线在面对周、

鲁郊祀异同问题时，已显示出顾此失彼、进退失据的毛病，而当这种教条和刻板的底线遇到对
禘之宽泛、灵活的解释时，就更加凸显了郑君立说不够周延的问题。这一点王肃的批评其实早
已明白揭发。王氏云： “郑玄以 《祭法》禘黄帝及喾为配圆丘之祀， 《祭法》说禘无圆丘之名，
《周官》圆丘不名为禘，是禘非圆丘之祭也。玄既以 《祭法》禘喾为圆丘，又 《大传》 ‘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于郊祭后稷，是乱礼之名实也。”① 同为禘祭，忽而为圜丘，忽而为
郊祀，而郊、丘又划然有别，其矛盾是显而易见的。秦蕙田 《五礼通考》也说：“郑康成注 《大
司乐》‘冬日至圜丘奏之’曰：‘此禘，大祭也’。是以圜丘为禘也。注 《祭法》‘有虞氏禘黄帝’

曰：‘此禘谓祭昊天于圜丘’，是以禘为圜丘也。注 《大传》‘禘其祖之所自出’曰：‘谓郊祀天
也。’《孝经》曰 ‘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是又以郊为禘也。既分郊丘为二祭，又合郊
丘为禘祭。惑误滋甚，王肃发其端，赵氏、杨氏 （即唐赵匡、宋杨复，引者按）详其辨，诸家
从而引申之，可谓廓如矣。”② 秦氏同样看出郑氏一会说 “禘”是 “圜丘”，一会说 “禘”是郊
祀，既然主张郊、丘非一，为何有如此不同呢？矛盾的症结就在于郑氏人为分出至上神与感生
帝这样两组系统，并析郊、丘为二与之配对，因此在实践中当遇到具体祭祀的时候，常常不免
顾此失彼。③ 相对来讲，王肃主张郊、丘为一，俱为祭天，与祖先宗庙之禘划然有别，因此在立
说的系统性上就远较郑说为优。

四、余论：由王肃证据反思 《孔子家语》辨伪学相关问题

从上文对郑、王有关郊祀问题的论争所作辨析看，导致双方分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
文献依据颇有不同。郑君固守 《周礼》底线，据用纬书，遇他书与底线不合者，常不免削足适
履之举；王氏多从训诂学角度推本求原，注意儒家经传之间的参互求证，故常有触类旁通之效。

双方文献处理如此，而是非得失已如前文所论。犹有未尽者：王肃每据 《家语》以申其说，依
传统辨伪学家所论，此书为彻头彻尾的 “伪书”，系王氏臆造以为己说张目，但从晚近以来的出
土文献如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 《儒家者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章题木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
竹书 《民之父母》等来看，虽然今本 《家语》间亦不免有后人润饰之成分，但其非王肃刻意造
伪以申其说则当无疑义。④ 通过上文对郑、王关于郊祀问题异说的讨论，已明确看出他们在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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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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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５２页。

秦蕙田：《五礼通考》卷２，影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３５册，

第１６１页。晚清皮锡瑞批评秦氏 “舍郑从王”（参见皮氏 《经学通论》卷３第３４页），其实出自门户之
见，并未有坚实的论证。

郑氏说郊、丘俱为禘，也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其立说的逻辑出发点，即郊、丘二分说是站不住脚的。

参见王志平：《〈孔子家语〉札记》，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９，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

１２１页；李学勤：《竹简 〈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氏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８０页；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与 〈孔子家语〉》，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７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１５页；宁镇疆：《八角廊汉简 〈儒家者言〉与 〈孔子家语〉

相关章次疏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５期；杨朝明： 《〈孔子家语〉通说》，杨朝明注说：
《孔子家语》，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页；宁镇疆：《由 〈民之父母〉与定州、阜阳相关
简牍再说 〈家语〉的性质及成书》，朱渊清、廖名春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上
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７７页；宁镇疆：《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与 〈孔子家语〉相关之章题考证》，



依据上的不同，而王氏立论平实，谨守 “考信于六艺”，在立说的圆通性上其实远较郑氏为优。

清人沈钦韩认为： “肃惟取婚姻、丧祭、郊禘、庙祧与郑不同者，羼入 《家语》，以矫诬圣人。

其他固已有之，未可竟谓肃所造也”，① 沈氏对 《家语》的态度属 “中间派”，即认为此书 “部分
作伪”，“其他固已有之”则非王肃所造。沈氏所指确属王氏伪造的诸端，正是经学史上郑、王
争衡的主要论题 （前人辑王氏 《圣证论》也主要是围绕这些论题展开），而所谓郊祭问题正在其
中。晚清大儒孙诒让曾对郑玄、王肃上述论题有所剖判，其谓： “然如郊社禘袷，则郑是而王
非；庙制婚期，则王长而郑短”，② 由于论题及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上述论题逐一讨论，但即
以本文关注的郊祀问题而言，孙氏 “郑是而王非”的评价亦未足信据。这种情况下，再算上
“王长而郑短”的 “庙制婚期”，然则能证明郑说优于王说的论题尚余几何？而如果上述论题大
多不能证明郑说胜于王说，那么前人围绕这些论题所构拟的王肃为助己说而伪造 《家语》一书
的辨伪逻辑还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此外，王肃之依据虽时有 《家语》一书，但如果说这就是其作伪的证据，还是有很大
问题的。

首先，守郑学者，每每将王肃之驳郑，看成蓄意营私作对，专门跟郑玄过不去，立论的重
点大有从 “学术”向 “人品”倾斜之势。如皮锡瑞说王肃是：“吹毛索瘢、蓄意乘隙”，③ 似乎王
肃是无理取闹，近乎偏执，其伪造 《家语》一书因此也常被看作是为支持自己跟郑玄作对。但
事实是，上文已经多次提到，王肃的很多主张其实并非截断众流、自创新解，而是前有所承，

所来有自的，王说依尊先儒如董仲舒、贾、马、先郑的学术线索甚明。关于这一点，《礼记·郊
特牲》孔疏已经讲得很清楚。④ 学者曾经于贾、马———郑———王这样的经学演进评论道：“郑玄
和贾马先郑的分歧，是郑玄发现前人之说不可通自创新义而产生的；王肃与郑玄的分歧，多半
是王肃本贾马先郑之说来反驳郑玄而引起的；因此，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反覆。”⑤ 也就是说，相
对于郑玄的自创新义及多引纬书，王肃之说不但多守儒家经传，而且还往往有前说可承。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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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台北）《书目季刊》第４２卷第１期，２００８年；张固也、赵灿良：《〈孔子家语〉分卷变迁考》，《孔子研
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最近邬可晶博士对出土文献中与 《家语》相关之材料有更为全面的分析 （参见邬
可晶：《〈孔子家语〉成书时代和性质问题的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中文系，２０１１年，第１
章），其结论虽认为该书存在不少后人缘饰之成分因此 “晚出”，但也承认前人依托郑、王经学分歧而
指王肃作伪的逻辑及证据是不无问题的 （参见邬文第２８７页）。

①　沈钦韩：《汉书疏证》，转引自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７２页。

参见孙诒让 《周礼正义》书前所附 《周礼正义略例十二凡》一文。

皮锡瑞：《圣证论补评·自序》，《师伏堂丛书》，济南：山东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此外，皮
氏的另一说可能更广为人知，其谓 “……前汉末出一刘歆，后汉末出一王肃，为经学之大蠹” （皮锡
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０９页），考虑到刘、王二人与新莽、晋室的关联，皮
氏对他们如此贬斥，不唯出自经今文家的门户之见，其实更裹挟了政治尤其是皇权正统观，而单从
“经学”自身的角度来说，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礼记·郊特牲》首节孔疏云：“……而贾逵、马融、王肃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 《家语》之文……”。
（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４４４页）此处所说王肃对 “五帝”的理解与贾、

马一致，正与 《三国志》卷１３ 《魏书·王肃传》所谓 “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相合。又，细
审孔疏此义，似乎贾、马均据 《家语》而言，这与一般认为的马昭谓 《家语》是王肃所增加，郑玄未
见，直至王肃之后才 “闻达”也微有不同。

沈文倬：《孙诒让周礼学管窥》，氏著：《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增补本），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４６０页。



顾颉刚先生谈 “五帝”系统的演进，注意到王肃 “把 《月令》的五帝系统守得谨严”，① 抵制纬
书的影响，这可以说也从一个方面说明王肃解经的平实化风格。清代虽然 《家语》为王肃伪造
之说几成定论，但仍有学者对王肃之说有较清醒的认识，如唐晏的 《两汉三国学案》云：“考子
雍之立异，夫岂出臆造？盖亦有旧说者存，后人无所考见焉耳。”② 甚至一些批评王肃的学者也
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范家相认为王肃主张的 “迎长日之至”与 “郊之用辛”俱
是周之郊，而非鲁之郊，其实前承董仲舒、刘向；孙志祖也说：“据正义，则王肃之说亦本董仲
舒、刘向。”③ 孙氏没再往下说，这很耐人寻味。其实，再往下的推论只能是，王肃的很多主张
并非他自创新解，而是前有所承的，我们有必要把 《家语》的证据地位评价那么高吗？倒是郑
说杂糅今、古文，截断众流，依傍纬书，遂时有新奇骇异之论，然则，从经学发展的宏观背景
及内在理路分析，到底谁算是 “异说”呢？同样是皮锡瑞，也承认郑玄的兼综今古文为 “坏乱
家法”，尤其认为 “郑学出而汉学衰”，④ 应该说已经替我们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皮氏又说，如
果王肃公心驳郑，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分别家法”，即以今文归今文，以古文还古文，理顺经学
发展的知识谱系。⑤ 虽然在注经的总体风格上，王肃同样有兼宗今、古文的倾向，但很多时候却
并没有郑玄走得那么远。至少从本文讨论的郊祀问题看，由于王肃之说多承贾、马、先郑诸儒，

实际上无异于就是在恪守经学 “家法”的传承谱系，如此，则皮氏理顺经学今、古文发展理路
之期许可谓庶几，而对王肃偏执的 “人品”质疑可以休矣！

其次，传统上，守郑学者每每视 《家语》为王肃伪造以作为驳难郑玄的主要武器，皮锡瑞
即云：“肃集 《圣证论》以讥短郑，盖自谓取证于圣人之言，《家语》一书是其根据。”依皮氏此
论，似乎王肃驳郑的主要证据就是一本 《家语》书，这其实是很不符合事实的。即如我们上面
多次提到的，王肃经常是在 “考信于六艺”之后，顺便举 《家语》为证，即如前文所论， 《家
语》之于王肃，并非是不可或缺的。虽然本文仅系就郑、王郊祀分歧所做的分析，但笔者曾详
考 《五经正义》对王肃及 《家语》之说的引据，同样发现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王肃的证据远
不止 《家语》一书，或者说在王氏的证据系统中，《家语》也并不占据特别突出的位置。⑥ 所以，

笔者以为，传统上由于受郑、王之争的影响，《家语》在王肃驳郑证据系统中的作用实有被夸大
的嫌疑。其实，王肃要想树立新说，攻驳郑玄，以久不行于世、众人都不熟悉的书作为主要证
据，分量是很不够的。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王肃在与郑君立异时，每广引经子史传之书以为据
———把这些广为学者熟悉的书拿来作为证据，从 “出身”上来说显然较 《家语》更有说服力。

但 《家语》毕竟系王肃驳郑证据之一端，而其 “出身”上的微妙，终使申郑学者集中火力于此，

竟然罔顾王肃的其他证据。实际上 《圣证论》中王肃驳难郑玄未据 《家语》者亦多有其例，⑦ 但
申郑学者对此同样无视。这确是值得反思的现象。

从前面王氏引 《易》、《礼》之说以驳郑看，郑玄的 “六天”说及 “感生”说与其他早期经
传的记载亦不能圆通，何独 《家语》为然？何况 《家语》之说还同见于 《吕览》、《左传》等书。

申郑者可能会觉得 《吕览》这样的杂家之书不足为据，像马昭批评王肃为证 “南风”之诗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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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第３５４页。

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６３页。

参见前揭孙志祖：《家语疏证》，《续修四库全书》，第９３１册，第２２８页。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１０５页。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１０６页。

详参宁镇疆：《〈五经正义〉对 〈孔子家语〉依违举隅》，《国学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参见程浩：《王肃 〈圣证论〉体例及论说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尸子》为据可以说就出自这样的心理。① 马昭指 《尸子》属 “杂说”，“非正经，不足以证圣人

之论”，问题是即便是 “正经”，守郑学者又何尝太当回事，他们眼里只有郑玄为大。何况，对

于先秦子书，郑玄也是多有引用的。尤其是， “礼失求诸野”，经、子之间于史实记载方面本多

出此入彼之迹，故经虽无存，但 “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② 之现象亦往往而在。像新近公布的清

华简 《说命上》，提到傅说之邑 “在北海之州”，③ 这里的 “北海之州”，学者发现除与 《墨子·

尚贤下》可以对应，伪古文 《书·说命》孔颖达正义引 《尸子》亦有此说，④ 作为一部流传不

广，比较生僻的子书，此条再次证明了该书的价值。另外，退一步讲，如果说 《尸子》这样的

先秦子书 “非正经”，那郑玄广为引据的纬书又怎样呢？

最后，从 《家语》的内容往往又 “互见”于他书，我们说王肃驳郑的证据非止 《家语》，但

对于此种 “互见”现象，辨伪学者同样有不同理解。由于 《家语》的内容又多见于他书，如前

所言，他们对于 《家语》有些记载的材料本身可能也不否认，但他们之所以依然视 《家语》为
“伪书”，主要是认为 《家语》不过是利用了他书中的零散 “原材料”，并将它们整理成有 “背

景”，且首尾完全、组织严密的 “完整故事”而已。像上文提到的， 《家语·五帝》篇的内容虽

然又散见于 《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孟冬纪》、《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等篇，但只有 《家语》

是以季康子、孔子问答的形式说出，且组织有序、首尾完整，尤其是孔子的出场，无形中就使

得 “原材料”有了炫目的光环和不容置疑的权威，即如孙志祖所说 “假为季康子问答以驳郑康

成六天之说。”再如本文集中讨论的 《家语·郊问》篇，孙志祖援梁玉绳之说，认为该篇 “杂

采”《礼记·郊特牲》、 《礼器》、 《玉藻》、 《祭义》等篇内容，且 “假为定公、孔子问对之词”，

于是就成了首尾完整的一篇。⑤ 辨伪学者多倾向认为这是王肃 “造作”《家语》的常见套路，且

名之曰：“穿靴戴帽”，即将其他文献中零散之材料，通过增加 “背景”与 “结尾”整合成完整

故事的模式。⑥ 这种 《家语》辨伪的逻辑同样是值得商榷的。应该指出的是，《家语·五帝》篇

孔子答季康子的内容，开头就是 “昔丘也闻诸老聃曰……”，此种语例 《礼记·曾子问》篇多

见，似不为无据。而且，若谓王肃拟孔子之言为己说张目，大可径行，何必又求之老聃？另外，

我们上文已从郑、王立说依据的不同，辨明王肃伪造 《家语》实在没有多大必要，亦可见所谓
“穿靴戴帽”的 “造作”逻辑是颇成问题的。这方面，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去读读 《家语·郊

问》与 《礼记》相关诸篇，其实是不难得出正确看法的。《家语·郊问》整篇都是定公与孔子围

绕郊祭问题的问答，从郊祭名义到周、鲁郊祀之异同，再到郊祀用牲及郊祀礼仪等等，可谓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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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郑注 《礼记·乐记》“南风”之诗，说 “其辞未闻”，但王肃 《圣证论》引 《尸子》及 《家语》却把歌
辞和盘托出，所以马昭说：“《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又 《尸子》杂说，不可取证正经，故言
未闻也。”以上可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５３４页。另，近来学者从
文献及出土材料角度亦证明，《家语》所载的 “南风”歌辞，是非常可靠的，并非王肃伪造。（参见王
祎：《〈礼记·乐记〉研究论稿》，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１１年，第２３０—２３６页）
《史记》卷１ 《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４６页。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下册，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１２２页。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下册，第１２４页，注释第２５。

孙志祖：《家语疏证》，《续修四库全书》，第９３１册，第２２８页。

关于古人以 “穿靴戴帽”的方式整理古书，首倡其说者为赵逵夫。（参见王锷：《〈礼记〉成书考》，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４４页注２）晚近学者颇注意利用此说分析古书形成及体例，相关研究参见
刘娇：《言公与剿说———从出土简帛古籍看西汉以前古籍中相同或类似内容重复出现现象》，北京：线
装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１５７页；邬可晶：《〈孔子家语〉成书时代和性质问题的再研究》，第７０页。尤其
是邬文几有将 “穿靴戴帽”看成是 《家语》“造作”通则之倾向，似亦不无可商。



次清晰，终始有序。而反观 《礼记》诸篇尤其是 《郊特牲》，则文句颠倒失次，真可谓杂乱无
章，这一点连范家相都是承认的。但辨伪学者却反过来说 《家语》这样组织有序的面貌是据
《礼记》零散、错乱的诸篇而重组的，问题是世间除 《家语》，再也没有这样一部书能使我们看
出 《礼记》诸篇中相关文句的关联性，并重组得这样天衣无缝。既如此，轻率地说 《家语》是
什么人根据 《礼记》诸篇错乱的材料整合而成恐怕是不能服人的。①

学者以 “穿靴戴帽”指 《家语》系袭 《礼记》而来，实际上还涉及如何看待 “互见”文献
之间关系这样一个重要课题。论者主张 “穿靴戴帽”及组织有序的 《家语》系 “造伪”，但我们
同样可以举出不少相反的例证，那就是 “穿靴戴帽”及组织有序的有时倒是故事本貌。篇幅所
限，我们在此只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国语·鲁语上》载有展禽针对臧文仲祭祀海鸟 “爰居”，

历举古来祀典之设的常制，从一般原则到历史史实，再到虞夏商周历代祀典之常，可谓层次清
晰，终始有序。有意思的是，《鲁语上》的内容又部分见于 《礼记·祭法》，分别是其中的 “禘、

郊、祖、宗”节和 “先王之制祭祀也”节，但 《祭法》全无对话的 “背景”，且顺序较 《鲁语
上》又有颠倒。两相对比，《礼记·祭法》采录 《鲁语上》的痕迹是很明显的，这也是学者们的
普遍看法。② 《鲁语上》有人物对话的 “背景”，且章节组织亦远较 《祭法》为有序，如果依前述
“穿靴戴帽”的辨伪逻辑，那就是 《鲁语上》袭 《祭法》而来，这显然是错误的。而且，此条亦
是 《礼记》与他书之间的对比，《礼记·祭法》相对 《国语·鲁语上》的零散和割裂，其实很好
地印证了今本 《礼记》在材料性质上多有裒集、采录他书旧章的特点，今本 《礼记》很多篇章
文句讹漏、错简屡见，可谓职由是故。由此我们再来看 《家语·郊问》与 《礼记·郊特牲》之
间整饬与零散的区别，难道不应该获得一点有益的启示吗？实际上，在 《家语》研究史上，学
者无一不注意到该书与其他文献之间为数众多的 “互见”内容，但学者对 《家语》的态度却截
然不同。像清代陈士珂据这种 “互见”认为 《家语》所载多有来历，力主其书不伪，③ 而范家
相、孙志祖却猛烈攻击此种 “互见”恰是王肃 “伪作”的铁证。范、孙二氏为何如此肯定？从
方法上看，他们的工作其实大致相同，都是逐条寻找 《家语》内容 “互见”于他书者，认为这
无异于抓住了作伪的 “真赃”。此种辨伪逻辑与清初阎若璩、惠栋以来伪 《古文尚书》的辨伪逻
辑可以说一脉相承。对此，笔者曾有辨析。④ 近代王国维在整理今本 《竹书纪年》时所说的一段
话，更是把 《家语》辨伪与阎、惠二氏方法之暗通心曲明白揭橥：

昔元和惠定宇徵君作 《古文尚书考》，始取 《伪古文尚书》之事实文句，一一疏其所
出，而梅书之伪益明。仁和孙颐谷侍御复用其法作 《家语疏证》，吾乡陈仲鱼孝廉叙之曰：
“是犹捕盗者之获得真赃。”……乃复用惠、孙二家之法一一求其 （即今本 《纪年》，引者
按）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⑤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伪 《古文尚书》辨伪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其方法遂成为辨伪学的经典 “范

·１４·

郑玄、王肃郊祀立说再审视

①

②
③
④

⑤

笔者曾详究 《礼记》与 《家语》两书之 “互见”，对 《家语》材料有独立、更早来源，甚至优于 《礼
记》之处举证甚夥，参见宁镇疆 《〈孔子家语〉新证》（２０１４年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即出。

参见王锷：《〈礼记〉成书考》，第１６２—１６３页。

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０年。

宁镇疆：《“盗者之真赃”———由王国维推许 〈家语疏证〉说经典辨伪学 “范式”的扩大化》，《齐鲁学
刊》２０１３年第１期；另可参见刘巍：《〈孔子家语〉公案探源》，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２０１３年，第５章 “《家语》伪书案与伪 《古文尚书》案”。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序》，转引自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８８页。



式”，范家相、孙志祖对 《家语》，王国维对今本 《竹书纪年》的辨伪可以说屡试不衰。① 但这其
实是大有问题的。由伪 《古文尚书》辨伪所奠定的中国古典辨伪学方法论的精髓其实类似 “辑
佚”的方法，即将古书中之相关引文及内容一一找出，以见所谓 “伪书”的材料渊源所自，但
问题是 《家语》与他书之间的 “互见”却与古书的散佚情况本质不同。晚近出土文献的发现及
研究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古书体例的认知，其中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诸书之间的 “互见”现象是
彼时古书极为常见的体例，② 尤其是诸子传记之间这种彼此 “互见”、互有 “重文”的现象非常
多见，这与一般所说的古书散佚完全不同。上引陈士珂曾说：“且子观周末汉初诸子，其称述孔
子之言，类多彼此互见，损益成文，甚至有问答之词主名各别，如南华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恶，

时时有之，然其书并行，至于今不废，何独于是编而疑之也？”③ 陈氏所谓 “彼此互见，损益成
文”、“然其书并行，至于今不废”，正道出彼时古书内容上互见、重出乃常见体例，是不能循
“辑佚”的逻辑率尔指他们为伪书的。辨伪学者循 “辑佚”的逻辑将其他文献中与 《家语》 “互
见”的内容指为王肃 “剿袭”之源，甚至是 “盗者真赃”，明显是不明古书体例，以致将古典辨
伪学的方法论 “范式”扩大化了。这也说明，中国古典辨伪学的方法论 “范式”实际上还有个
适用 “限度”的问题：秦汉及以前古书中的 “互见”、 “重出”现象，其实已不适合用传统辨伪
学的标准和方法来讨论。

综上所述，无论就郑、王二氏郊祀立说的知识谱系传承，还是就 《家语》与他书之间的
“互见”性质及其在王肃证据系统中的地位来看，传统辨伪学者指 《家语》系王肃造伪以驳难郑
玄，是很难站得住脚的：王肃之说不但不是什么挟私自创新解，相反却是对经古文家之说多有
继承。就其立说引据看，也非止 《家语》一书。辨伪学者或囿于经学门户之见，或受封建皇权
正统观影响，拿 《家语》一书大做文章，危言所及，似乎 《家语》一书可以独当王肃驳郑的大
任，实在是言过其实。另外，今天重审郑、王立说的不同特别是 《家语》一书的性质及其在王
肃证据系统中的客观地位，也具有现实意义。那就是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考察郑、王两家之说
的渊源所自，以 “观念”、“内容”而非 “书”为单位探讨相关说法的由来。这样一种措意古书
“资源”的追溯，不唯对我们了解古书形成的真实过程及体例大有裨益，亦必将使我们重新认识
相关文献及论说的史料学价值。

〔作者宁镇疆，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责任编辑：晁天义　责任编审：路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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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意思的是，古代小说及戏曲史专家孙楷第对 《包公案》的辨伪也是循此一法，其谓 《包公案》的形成
简直就是 “王肃伪撰的 《孔子家语》”，“全书百则，除极少数外，几乎全由他书抄袭而来”，因此他称自
己的方法就是 “爰师孙志祖 《家语疏证》之意，将小说所记各事，就个人所知，一一注其出处”。（孙楷
第：《包公案与包公案故事》，氏著：《沧州后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４７页）《包公案》的形
成线索可能确如孙先生所述，但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经典辨伪学方法论的 “外溢”效应———已超出古
典辨伪学领域。而且，由孙氏所述看，不仅是经典辨伪学的方法论 “范式”，连孙志祖的 《家语疏证》都
具有了 “典范”意义：王肃采辑群书以伪造 《家语》似乎已经定案，但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个误解。

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如刘娇 《言公与剿说———从出土简帛古籍看西汉以前古籍中相同或类似内容重复出
现现象》及李锐 《“重文”分析法评析》（《清华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１期，后此文又改题 《“对文”分
析法评析》，收入李锐：《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９页）。另
外，由于 《家语》一书与他书多有 “互见”，故前揭邬可晶博士论文 《〈孔子家语〉成书时代和性质问
题的再研究》对此也多所关注。

参见陈诗 《孔子家语疏证序》中所述陈士珂言 （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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